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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區議會 (2016-2019) 

健康城市工作小組  

第 7 次會議摘要  

 

日期︰2017 年 12 月 11 日(星期一) 

時間︰下午 4 時正 

地點︰北區區議會會議室 

 

出席者 

主席： 姚銘議員 

成員： 何樹光議員 

 陳旭明議員 

 陳惠達議員 

 曾勁聰議員 

 曾興隆議員 

 黃宏滔議員, MH 

 溫和達議員 

 廖興洪議員 

  

秘書： 何達文先生 北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(區議會)4 

   

未克出席者 

 溫和輝議員, MH 

 

開會辭  

主席歡迎各位成員出席健康城市工作小組 (下稱「工作小

組」)第 7 次會議。 

2. 主席表示，溫和輝議員於會議前以書面通知秘書處未能出

席會議，但未有列明缺席原因。工作小組不批准溫議員的缺席申

請。 

 

第 1 項通過 2017 年 9 月 20 日第 6 次會議摘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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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工作小組通過第 6 次會議摘要。 

 

第 2 項討論 2018-19 年度工作小組撥款申請規則  

(工作小組文件第 12/2017 號) 

4. 秘書介紹工作小組文件第 12/2017 號。 

5. 何樹光議員建議將行山活動列入工作小組的資助範圍。 

6. 主席詢問，按照現行的《健康城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規

則》，行山活動是否符合工作小組的資助範圍。 

7. 秘書回應說，參考過往經驗，部分首次申請工作小組撥款

的機構欲舉辦健舞班、親子遊或參觀綠色農莊等活動，但未能解

釋如何向參加者推廣健康信息，故該些活動為純娛樂性質的活

動，並不符合工作小組的資助範圍。另一方面，大部分獲工作小

組批出撥款的機構會舉辦健康講座、身體檢查等活動，而舉辦長

者健體活動的機構亦會在申請表內說明鼓勵長者多做運動的方

式。 

8. 主席表示，申請機構如欲舉辦行山活動，並加入攀山者經

驗分享環節，或符合工作小組的資助範圍。此外，他建議修訂資

助範圍，鼓勵申請機構舉辦與每年「世界衞生日」主題有關的活

動。 

9. 成員提出以下建議和意見： 

(a) 建議規定獲批撥款的機構須在活動宣傳品上載列「世界衞

生日」主題； 

(b) 如規定活動須與「世界衞生日」主題有關，申請機構或會

強行將原定的活動主題與「世界衞生日」主題相連；以及  

(c) 建議工作小組優先考慮與「世界衞生日」主題有關的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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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；以及 

 

(d) 建議將撥款申請規則第 4(a)項的「以及」一詞改為「或」，

使活動無須同時符合兩項資助範圍。 

10. 主席認為，不少獲資助活動的主題與「世界衞生日」主題

無關，但亦有不錯的效果。他建議工作小組無須優先考慮與「世

界衞生日」主題有關的活動，但可於撥款申請規則內提醒申請機

構可參考每年「世界衞生日」主題，舉辦與該主題有關的活動。 

11. 秘書表示，工作小組可考慮於撥款申請規則加入「申請機

構可參考每年『世界衞生日』的主題，舉辦與該主題有關的活動」

的字句。 

12. 主席表示，北區醫院將於本年度與工作小組合辦活動，建

議工作小組於來年接受北區醫院申請工作小組撥款。 

13. 工作小組通過對載於文件附件的擬議《2018-19 年度健康

城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規則》(下稱「《2018-19 年度撥款申請規

則》」)作以下修訂： 

(a) 將擬議《2018-19 年度撥款申請規則》的第 3 段修訂為「是

項撥款只接受北區的慈善團體(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88 條

獲豁免繳稅)、社會福利機構及北區醫院申請」； 

(b) 將擬議《2018-19 年度撥款申請規則》的第 4(a)段「以及」

一詞改為「或」；以及 

(c) 於擬議《2018-19 年度撥款申請規則》的第 4(b)段後加入

「申請機構可參考每年『世界衞生日』的主題，舉辦與該

主題有關的活動」的字句。 

14. 主席請秘書把經修訂的擬議《2018-19 年度撥款申請規則》

提交北區區議會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舉行的會議上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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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後按語：工作小組建議的《 2018-19 年度撥款申請規則》已於

2017 年 12 月 14 日獲北區區議會通過。) 

 

第 3 項其他事項  

15. 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討論。 

 

第 4 項下次會議日期  

16. 主席表示，下次會議日期將由秘書處另行通知。  

(會後按語：下次會議將於 2018 年 6 月 1 日(星期五)上午 11 時

正舉行。) 

17. 會議於下午 4 時 22 分結束。 

 

 

北區區議會秘書處 

2018 年 5 月 


